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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就业率（%） 98.54%

特殊教育 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98% 98%

成人教育 青壮年非文盲率（%） 100% 100%

该规划提出了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任务，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高中教育普及提升、特殊教育健康发展、民族教育继续深化、继续教育广泛开展等多个方面

明确下一步发力方向和重点，对芒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该规划还对近期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一定的安排和要求。

5、小结

为了进一步优化芒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空间资源配置，促进教育设施优质均衡发展，提

高教育设施的覆盖能力及服务水平，解决教育发展中暴露的设施布点问题，以此构建芒市综

合协调、开放共享的现代教育体系，芒市教育体育局特此委托昆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

《芒市教育设施布点专项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本规划是在芒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芒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落实完善

城市总体规划教育设施相关要求，为芒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空间保障提供规划依据的专项规

划。

二、规划依据

1、上位及相关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芒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芒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中心城区内已批准的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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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 号）

《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

《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2016 版）；

《云南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云教[2013]12 号）；

《云南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DBJ53/T—85—2018）;

《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4 年）；

《德宏州新建扩建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办法》（2018 年）

三、规划范围及对象

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与《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所划定的芒市中心城区范

围一致, 中心城区总面积 95.53 平方公里，范围北至德宏师专—景秀阳光家园大湾小区沿线，

南至芒市机场—环城南路沿线，西至龙瑞高速—芒市火车客运站沿线—芒市火车货运站沿线，

东至芒究水库—傣族古镇—马鞍山沿线。涉及勐焕街道、芒市镇、风平镇三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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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芒市中心城区范围示意图

2、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共分近、远两期。

其中，近期：2021—2025 年；

远期：2026—2035 年。

3、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研究对象包括学前教育设施（幼儿园）、义务教育设施（小学和初中）和高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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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设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高等教育本次不纳入研究范围，特殊教育和青少年

活动中心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设施位置明确。

部分已拆并的现状教育设施用地地块，建议按照文化、体育兼容用地进行控制，以满足未来

文化、体育用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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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规范及指标研究

一、相关规范研究

1、《德宏州新建扩建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办法》（2018 年）

1.1 适用范围

本办法施行前已取得建设用地但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住宅小区建设项目；

本办法施行后新取得建设用地的住宅小区建设项目；

本办法施行后的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本办法施行后的易地搬迁建设项目。

本办法实施后进行的小区扩建改建项目。

1.2规划体系与设置标准

1.3小结与评价

确定了新建扩建居住区幼儿园、中小学规划标准；

未给出各类教育设施用地标准、建设标准；

未给出高级中学规划标准。

2、《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4 年）

2.1 规划体系与设置标准

教育设施按人口规模分四级设置，并对各类教育设施建设标准进行明确；

2.2小结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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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各类教育设施用地指标；

未对 5000 人以下居住区教育设施配置做出要求；

居住人口分级与生活圈人口规模不一致，设施配置要求不统一。

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

3.1 规划体系与设置标准

教育设施按生活圈分三级设置，并对各类教育设施建设标准进行初步规定和引导；

3.2小结与评价

对各类教育设施设置最高配置班数；

未对小学、初中用地规模做出规定。

4、《云南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2018 年）

4.1 规划体系与设置标准

教育设施按区域、次区域、片区、邻里、街区五个层级进行配建，并对各类教育设施建

设标准进行明确；

4.2小结与评价

对生均教育设施规划用地指标做了规定；

教育设施规划体系与规模等级与城市生活圈有一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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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南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2018 年）

5.1 主要内容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 4.5 平方米以上、5.8 平方米以上；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 小学、初中分别达到 7.5 平方米以上、10.2 平方米以上；

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 2000 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

段规模不超过 2500 人；

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 45 人、50 人；

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 100%、

95%以上。

6、《云南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2019 年）

6.1 主要内容

居住人口规模达5000人或住宅达1500套及以上的城镇小区应按照9个班规模配套建设

幼儿园，每增加 600 人，增加一个班的建设规模。办园规模不宜超过 12 个班，每班座位数

宜为 20 至 35 座。

对居住人口规模不足 5000 人活着住宅不足 1500 套的城镇小区，由县级政府统筹解决幼

儿园规划、用地和建设问题。

7、《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云教[2013]12 号）

7.1 规划体系与设置标准

教育设施按城市、农村两个层级进行配建，新建学校原则上应达到《标准》合格要求，

改建和扩建学校参照《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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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小结与评价

从城市、农村两个层面，新建、改扩建两个类别进行标准制定；

对生均教育设施规划用地标准及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标准做了规定；

未对寄宿制学校用地标准进行考虑。

8、《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

8.1 主要内容

幼儿园办园规模不宜超过 12班。城镇幼儿园办园规模不宜少于 6班。农村幼儿园宜按

照行政村或自然村设置，办园规模不宜少于 3班。服务人口不足 3000人的，宜按 3班规模

人均指标设办园点。幼儿园容积率宜为 0.5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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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设施规划指标体系研究

本规划对教育设施提出一系列量化的指标要求，以指导各级、各类教育设施的配置。

指标体系包括各类学生的千人指标、各类学校服务半径、各类教育设施的合理规模、各类学

校的人均建设用地与人均建筑面积指标。

教育设施建设以规范与标准为准则，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教育

设施指标体系，以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规范中心城区教育设施的建设，有利于规划的实施。

现阶段，我国有关教育设施的规范及地方规定较多，而且指标要求也各不相同，导致规

划设计选用指标标准不统一，不利于城市管理。涉及中小学配置标准的规范和规定主要有：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

基本标准》等。这些标准各一、不尽相同，往往具有原则性但缺少针对性，而且由于经济水

平和人口构成不同，不同城市对教育设施的需求也不同，因此用同一标准来指导芒市实践存

在一定的局限。另一方面，各部门标准不统一。规划部门的指标主要是“千人指标”，中小

学的确定必须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而教育部门强调的是“生均指标”，没有“千人指标”，

也没有规定学校总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行业规范和规划规范因侧重点不同而在实践中产

生了冲突，导致规划实践无所适从。因而需要结合芒市实际“量体裁衣”，对现行的指标进

行适当的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指导芒市教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芒市教育设施的规划必须从中心城区出发，合理估算中心城区所需服务的各类学生数，

并建立与之相适宜的学校设置标准，结合现状确定需要配建学校的数量和规模。因此，需要

确定的指标包括：预测学生人数所需的“千人指标”（中心城区千人学生数）、学校设置标

准中的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生均面积指标。

1、幼儿园办园建设标准

1.1 设置原则

（1）坚持统筹规划、公益普惠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 民办并举”

的办学体制，配合二孩政策的实施，完善教育资源分配。

（2）将幼儿园建设纳入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布局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居住区规

划，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应优先办成公办幼儿园。以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或居住街坊为单位，

通过空间布局满足幼儿园服务半径的要求。规划建设 1500 户以上居民住宅区的，应当规划

建设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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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规范营利性民办园发展。限制办学规模小，办

学质量差的幼儿园的发展，积极引导民办教育的投资者，按幼儿园布局规划及国家、省市的

相关政策进行投资办学。

（4）中心城区城镇幼儿园：幼儿园规划建设应与居住人口相适应。按照云南省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 (2019年)，居住人口规模达 5000人或住宅达 1500套及以上

的城镇小区应按照 9个班规模配套建设幼儿园。规模不足 5000 人或住宅达 1500套的居住

区，应进行区域统筹，合理规划幼儿园配建项目。

（5）中心城区农村幼儿园：设置应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园、方便接送”的原则， 按

照“一社区一园”或者大村独办、小村联办的原则建设幼儿园。

1.2 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

（1）中心城区城镇幼儿园：以 6-12个班为宜，不宜超过 12 个班。每班幼儿人数宜为

20-30人。

（2）住宅达 1500套及以上的城镇小区应按照 9个班规模配套建设幼儿园，每增加 200

户，增加 1个班的建设规模。

（3）中心城区农村幼儿园：规模为 3-12 个班，不宜少于 3班。每班幼儿人数宜为 20-30

人。

1.3 服务半径

城镇幼儿园服务半径宜为 300-500米；农村联办园服务半径原则不超过 1.5公里。

1.4 设置标准

所有新建、改扩建的幼儿园，均达到《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要求。

表 2-1 幼儿园各类用房人均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指标（㎡/人）

类

型
用房类型

面积指标

3 班 6班 9 班 12 班

全

日

制

幼儿活动用房 5.10-6.30 5.10-6.30 5.00-6.20 4.90-6.10

服务用房 0.49-0.74 0.99-1.24 0.84-1.07 0.69-0.90

附属用房 0.60-0.80 1.22-1.34 1.15-1.26 1.08-1.18

人均使用面积合计 6.19-7.84 7.31-8.88 6.99-8.53 6.67-8.18

人均建筑面

积合计

K=0.6 —
12.18-14.8

0

11.65-14.2

2
11.12-13.63

K=0.7 8.84-11.20
10.44-12.6

9
— —

寄

宿

幼儿活动用房 5.10-6.30 5.10-6.30 5.00-6.20 4.90-6.10

服务用房 0.55-0.80 1.05-1.30 0.90-1.13 0.7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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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附属用房 0.83-1.08 1.43-1.55 1.36-1.47 1.29-1.39

人均使用面积合计 6.48-8.18 7.58-9.15 7.26-8.80 6.94-8.45

人均建筑面

积合计

K=0.6 —
12.63-15.2

5

12.10-14.6

7
11.57-14.08

K=0.7 9.26-11.69
10.83-13.0

7
— —

2、中小学办学建设标准

2.1 设置原则

结合人口密度、生源分布、就学半径、市政交通等因素综合考虑。学校服务范围应以保

障学生就近接受义务教育、高中相对集中为原则。

（1）规划建设 3000户或 1万人以上居民住宅区的，应当规划建设幼儿园、小学； 规

划建设 6500户或 2万人以上居民住宅区的，还应当规划建设初级中学；规划建设 12000户

或 4万人以上居民住宅区的，还应当规划建设普通高级中学。

（2）城市学校布点必须与城市扩建和小区建设同步规划。同时，应充分考 虑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配套建设规模适宜的学校。

（3）中心城区农村小学结合农村社区建设规划，1-3 年级学生就近走读上学，中心城

区农村地区中学原则上每个乡镇应至少设置 1 所初级中学。

（4）普通高级中学应独立设置。

2.2 学校办学规模设置标准

小学、初中班级规模不宜超过 36班，小学、初中规模不宜超过 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

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宜超过 2500人；高中规模不宜超过 3000人。

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宜超过 45人、50人；

表 2-2 学校办学规模设置标准表

片区建设规模（户/人） 教育设施配置 备注

小于 1500 户或 5000 人 —— 向政府缴纳教育配套资金

1500 户或 5000 人以上 配备 9 班幼儿园一所 每增加 200 户增加配备 1 个班

3000 户或 10000 人以上 配备 18 班小学一所 每增加 200 户增加配备 1 个班

6500 户或 20000 人以上 配备 18 班初中一所 每增加 400 户增加配备 1 个班

12000 户或 40000 人以上 配备 30 班高中一所 每增加 400 户增加配备 1 个班

2.3 服务半径

小学：服务半径控制在 500-800 米；有条件的行政村宜设置 1所完小。

初中：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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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 米。

2.4 生均面积指标

学校生均面积包含了生均用地面积和生均建筑面积。有关中小学生均面积指标，国家教

育部、发改委、住建部以及云南省均颁布过相应的标准，作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地区，

执行标准有所差异。

芒市中心城区学校“生均指标”的确定将在国家规范的基础上，参照地方规范，并结

合芒市的实际对相应的指标做适当的修正。

农村幼儿园、城市幼儿园采用《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根据幼儿园建

设标准（建标 175-2016）第四章第十四条表 2面积指标，3、6、9、12班幼儿园生均建筑面

积应分别为：8.84-11.2、12.18-14.8、11.65-14.22、11.12-13.63 ㎡/生，根据第三章第十三条

第二点容积率指标（容积率宜为 0．55～0．65），3、6、9、12班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应分

别不低于：13.6、18.7、17.9、17.1㎡/生；。

农村小学、农村初中、城市小学、城市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生均指标”采用《云南

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云教[2013]12号）。

城市普通高中合格标准参考《云南省普通高完中办学水平综合评价方案》（2017年试

行稿）综合评价二级标准规划建设，生均占地 33㎡以上，生均教学校舍面积 9㎡以上，《城

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中 30班高中生均教学校舍面积基本标准为 6.60㎡/生，规划

标准为 9.20 ㎡/生，故本次规划中普通城市高中生均占地面积基本合格和合格标准分别为

21.6㎡/生、33㎡/生，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合格标准和合格标准分别为 6.60㎡/生、9.20

㎡/生；寄宿制中学采用综合评价一级标准规划建设，生均占地 40㎡以上，生均教学校舍面

积 10㎡以上；并结合《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云教[2013]12号）中城市小

学和城市初中每名住宿生学生宿舍 5平方米，农村小学每名住宿生学生宿舍 5平方米，农村

初中每名住宿生学生宿舍 5.5平方米，综合设置。

芒市老城区人口密度较高，原有中小学设施建设时间长，学校规模偏小，学生的活动场

地十分受限，办学的用地规模不经济。而周边新增用地难度极大，限制了学校的扩展，相当

一部分校点难以满足现代义务教育的要求。综上所述，现状保留、现状扩建的学校采用基本

合格标准，规划新建的的学校采用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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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21年芒市中心城区学校生均面积情况统计表

生均指标 中心城区

幼儿园
生均用地面积（㎡） 8.15
生均建筑面积（㎡） 8.14

小学 生均用地面积（㎡） 17.41
生均建筑面积（㎡） 7.23

初中
生均用地面积（㎡） 41.8
生均建筑面积（㎡） 14.37

高中
生均用地面积（㎡） 34.78
生均建筑面积（㎡） 17.39

表 2-4芒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建设用地及生均建筑面积规划指标表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生均占地面积（㎡/

生）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不含学生宿舍和

教师周转宿舍)

（㎡/生)

班额

(班）

最小用地面

积（㎡）

最大班级

规模（人/

班）

基本合

格
合格

基本合

格
合格

农村幼儿

园

3 1224 30 13.6 — 8.84 —

6 3366 30 18.7 — 12.18 —

9 4833 30 17.9 — 11.65 —

12 6156 30 17.1 — 11.12 —

农村小学

6 5832 45 21.6 34 4.84 7.85

12 8748 45 16.2 29 4.34 6.35

18 12312 45 15.2 23 4.02 5.75

24 14688 45 13.6 20 4.02 5.66

农村初中

12 12120 50 20.2 30 6.01 7.80

18 15030 50 16.7 29 5.78 7.01

24 21960 50 18.3 25 5.63 6.66

城市幼儿

园

6 3366 30 18.7 — 12.18 —

9 4833 30 17.9 — 11.65 —

12 6156 30 17.1 — 11.12 —

城市小学

12 9612 45 17.8 29 6.61 10.00

18 13203 45 16.3 26.9 5.78 8.30

24 15336 45 14.2 23.2 5.38 7.90

30 17145 45 12.7 20 5.12 7.20

城市初中

18 15300 50 17 28.5 7.10 10.10

24 21480 50 17.9 25.2 6.70 9.80

30 24750 50 16.5 25.8 6.40 9.10

九年一贯

制学校

27 21168 45/50 16.8 23.4 5.80 7.90

36 25368 45/50 15.1 23.1 5.60 8.00

45 35070 45/50 16.7 25.4 5.50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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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城市

高中
30 32400 50 21.6 33 6.60 9.20

全寄宿制

城市高中
30 47400 50 31.6 43 10.00 14.70

注：现状保留、现状扩建的学校可采用基本合格标准，规划新建的的学校应采用合格标准；

每所幼儿园设置规模宜为 9 班-12 班、每所小学设置规模宜为 18班-36 班

每所初中设置规模宜为 18 班-36 班、每所高中设置规模宜为 30 班-60 班

乡镇寄宿制学校：在此标准上，寄宿生的生均占地面积增加 10 ㎡；小学寄宿生的生均宿舍面积增

加 5 ㎡，初中寄宿生的生均宿舍面积增加 5.5 ㎡。

城市寄宿制初中：在此标准上，寄宿生的生均占地面积增加 10 ㎡；生均宿舍面积增加 5㎡。

城市寄宿制高中：在此标准上，寄宿生的生均占地面积增加 10 ㎡、生均宿舍面积增加 5㎡。

3、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

3.1 设置原则

每个市和 30 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应规划建设 1 所特殊教育学校，不足 30万人

口的县（市、区)，根据实际入学需求，统筹规划建设。

3.2 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

盲、聋、培智学校适宜规模为 9-27个班； 综合类学校适宜规模为 18-36个班。设置高

中阶段特殊教育的学校，规模可适当增大。

3.3 建设用地标准

特殊教育学校的规划建设，按照教育部《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规定。

表2-5 特殊教育学校用地配置标准表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建设用地面积（㎡）

Ⅰ Ⅱ

盲校

9 班 13104 15216

18 班 18767 22559

27 班 — 27896

聋校

9 班 13542 15526

18 班 18966 22414

27 班 — 29379

培智学校

9 班 12338 13761

18 班 17100 19974

27 班 — 2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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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配置标准表

学校类别 项目名称

必备指标
选配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9 班 18 班 9 班 18 班 27 班 9 班 18 班 27 班

盲校
建筑面积合计 4782 7822 6302 10552 13708 728 1542 2005

班均建筑面积 531 435 700 586 508 81 86 74

聋校
建筑面积合计 4150 6558 5578 9042 12357 1228 2055 3085

班均建筑面积 461 364 620 502 458 136 114 114

培智学校
建筑面积合计 3792 6173 4817 8243 11103 683 1025 1560

班均建筑面积 421 343 535 458 411 76 57 58

注：表中Ⅰ类建设用地指标是指满足校舍总建筑面积一级指标加选配指标的建筑用地和其他

各项用地之和所需的建设用地面积；Ⅱ类建设用地指标是指满足校舍总建筑面积二级指标加选配

指标的建筑用地和其他各项用地之和所需的建设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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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育设施现状综合分析

一、全市教育设施发展概况

1、现状人口总体情况

1.1 现状人口情况

根据芒市七普公报，芒市常住人口总数 43.99 万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216426

人，占总人口的 49.2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23505 人,占总人口的 50.80%。与 2010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69231 人，乡村人口减少 19191 人，城镇人口比重提

高了 11.45%。

全市 3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61212 人；拥有

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46740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07448 人；拥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50440 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

生和在校生）。

全市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89622 人，占总人口的 20.37%；15-59 岁人口为 289090 人，

占总人口的 65.71%；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61219 人，占总人口的 13.92%，其中 65 岁及以上

人口为 39733 人，占总人口的 8.62%。

1.2 近几年人口变化情况

2011 年至 2020 年间，芒市常住人口从 39.28 万人增长至 43.99 万人，总人口年均综合

增长率约为 1.37%；中心城区人口由 10.02 万人增长至 19.60 万人，中心城区人口年均综合

增长率约为 4.56%。总体上看，芒市人口呈稳定增长趋势；预测未来 10 年，芒市常驻人口

增长率为 1.28%，城区人口增长率为 4.28%。

2、现状教育设施总体情况

2.1 现状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根据城区教育资源不足、乡村教育资源充足、易地扶贫搬迁需求、

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现实需求，更加注重教育发展规划和资源配置，不断加大教育资源供给。

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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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度和巩固率达到国家标准；学前教育更具特色，义务教育的参考率、合格率、优秀率不

断提高，普通高中升学率初年提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实习顶岗体

系日趋更加完善，就业率持续向好；特殊教育“随班就读”不断扩大，民族教育事业健康发

展，继续教育、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终身教育得到巩固提升。2016 年芒市通过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国家验收，2018 年芒市被评为云南省教育先进县、西山营盘小学被评为全国先

进集体。

素质教育彰显特色。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营造

良好的校园德育文化。至 2020 年累计创建德育示范学校省级 11 所、州级 23 所，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单位市级 1个，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省级 7 所、州级 4 所、市级 86 所，绿色校

园 19 所，文明校园国家级 1所、省级 2 所，文明单位省级 2个、州级 7个、市级 18 个，创

建州级心理健康示范校 2所。

2.2 近几年学生变化情况

通过分析芒市近几年的学生变化情况得出，幼儿园年均综合增长率为 3.64%，小学生年

均综合增长率为 2.19%，初中生年均综合增长率为 1.72%，高中生年均综合增长率为 2.58%。

结合国家新出台的“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以及人口机械增长的因素，预测未

来 10年，幼儿园人数增长率为 2.77%，小学人数增长率为 1.48%，初中人数增长率为 1.91%，

高中人数增长率为 3.07%。

2.3 现状教育设施情况

至 2020 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56 所，其中幼儿园 62 所（公办 35 所，民办 27

所）；小学 77 所，其中完小 68 所，教学点 9个；九年制学校 2 所；普通中学 14 所，其中

高级中学 1 所，完全中学 1 所，初级中学 12 所；职业高中 1 所；教师进修学校（挂牌在教

育科研中心）1所；独立建制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1 所；青少年活动中心 1 个。

全市在校生 74698 人，其中学前 14281 人（含民办 9142 人、学前班 455 人），小学 38039

人，初中 14305 人，普通高中 4191 人，职业高中 3882 人。

表 3-1 芒市现状学校总体情况统计表（近 10 年芒市受教育人口数据）

学校类别 现有学校数（所） 现有班级数（班） 现状学生人数（人）

幼儿园 62 398 14281

小学 77 891 38039

初中 14 293 1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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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2 82 4191

职业高中 1 95 3882

总计 156 1759 74698

按现状学生人数测算，全市各阶段学校班级差额情况为：幼儿园差 78 班；小学多 46

班，但存在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学校建筑面积小等情况，导致部分小学学位紧缺；初中、

高中阶段基本满足芒市现有教育需求。按现状适龄人口数测算，全市各阶段学校班级数与需

求差距较大，需加强对芒市教育设施的配置。

表 3-2 芒市各阶段学校供需详细情况表

教学阶

段

现状班

级数

（班）

现状学

生人数

（人）

现状学生数

应配班级数

（班）

现状学

生数班

级差额

（班）

现状适龄

人口数

（人）

适龄人口

数应配班

级数（班）

适龄人

口数班

级差额

（班）

幼儿园 398 14281 476 -78 19986 666 -268

小学 891 38039 845 46 41252 917 —26

初中 293 14305 286 7 19194 383 -91

高中 177 8080 162 15 13620 272 -95

二、中心城区教育设施发展概况

1、中心城区教育设施总体情况

截止 2020 年，芒市中心城区共有 57 所学校，其中幼儿园 26 所、小学 19 所、初中

6所(其中完全中学 2所) 、高中 6 所(其中完全中学 2所)。拥有 1104 个教学班级，其中幼

儿园 287 班、小学 373 班、初中 191 班、高中 253 班。现有在校学生 50567 人，其中幼儿园

11101 人、小学 18130 人、初中 9259 人、高中 12077 人。

表3-3 芒市中心城区现状学校总体情况统计表

学校类别 学校数量（所） 现有班级数（班） 在校学生人数（人）

幼儿园 26 287 11101

小学 19 373 18130

初中 6 191 9259

高中 6 253 12077

合计 57 1104 50567

按办学区域划分， 芒市中心城区 57 所学校主要分布于勐焕街道、芒市镇、风平镇 3

个区域内。

其中，勐焕街道现状幼儿园 19 所，小学 9 所， 初中 4 所，高中 5所，共计 37 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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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镇现状幼儿园 1 所，小学 5 所， 初中 1所，高中 1 所， 共 8 所学校； 风平镇现状幼

儿园 6所，小学 5 所， 初中 1 所， 共计 12 所学校。

表3-4 芒市中心城区各街道（镇）现状学校分布情况统计表

街道（乡镇）幼儿园（所） 小学（所） 初中（所） 普通高中（所） 合计（所）

勐焕街道 19 9 4 5 37

芒市镇 1 5 1 1 8

风平镇 6 5 1 0 12

合计 26 19 6 6 57

图3-1 中心城区各街道（各阶段）现状学生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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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芒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现状分布图

2、中心城区教育设施供需情况

现状在校学生人数，按照幼儿园 30 人/班、小学 45 人/班、中学 50 人/班进行测算，各

阶段现状学校班级差额情况为：幼儿园差 83 班、小学差 30 班、初中多 6 班、高中 11 班。

小学、初中、高中班额基本满足需求，但幼儿现状班级数与需求班额数差距较大，需加强幼

儿园的配置，适当增加小学、初中、高中的学校数量及班级数，以适应芒市未来教育发展需

求。

表3-5 芒市中心城区各阶段学校供需详细情况

教学阶段
现状学生人数

（人）

现状班级数

（班）

现有学生数应配

班级数（班）

班级数差额

（班）

幼儿园 11101 287 370 -83

小学 18130 373 403 -30

初中 9259 191 185 6

高中 12077 253 24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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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中心城区各阶段学校供需情况图

图 3-4中心城区各阶段学校供需差额情况图

三、中心城区幼儿园现状设施评估

1、设施规模

芒市中心城区现有幼儿园 26所，共 287个班；按照《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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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生均占地面积和生均校舍面积除芒市镇基本满足标准外，勐焕街道和风平镇均不满

足标准，且部分幼儿园基本配套设施较为简陋，缺乏活动场地。

表3-6 幼儿园用地标准、生均校舍面积指标表

学校

类别

学校规模
生均占地面积

（m2/生）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m2/生)

班额

(班）

最小用地面积

（m2）

最大班级规模

（人/班）

基本合

格
合格 基本合格 合格

农村

幼儿

园

3 1224 30 13.6 — 8.84 —

6 3366 30 18.7 — 12.18 —

9 4833 30 17.9 — 11.65 —

12 6156 30 17.1 — 11.12 —

城市

幼儿

园

6 3366 30 18.7 — 12.18 —

9 4833 30 17.9 — 11.65 —

12 6156 30 17.1 — 11.12 —

注：农村幼儿园、城市幼儿园采用《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

表 3-7 中心城区现状幼儿园规模统计表

街道（乡

镇）

幼儿园

数 量

（所）

班级数

（班）

在校人

数（人）

占 地 面 积

（m2）

校舍面积

（m2）

生均占地

面积（㎡/

人）

生均校舍

面积（㎡/

人）

勐焕街道 19 243 9656 57061.8 75325.6 5.91 7.80

芒市镇 1 3 124 2860.22 3344.16 23.07 26.97

风平镇 6 41 1321 18334.06 14941.868 13.88 11.31

总计 26 287 11101 78256.08 93611.628 7.05 8.43

图 3-5 现状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与生均校舍面积满足用地指标比例图

根据《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现状幼儿园共有 6 所幼儿园满足生均占

地标准，20 所幼儿园不满足生均占地用地标准，达标率为 23%；共有 8 所幼儿园满足生均校

舍面积标准，仍有 18 所幼儿园不满足生均校舍用地标准，达标率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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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覆盖情况分析

2.1 城镇 5分钟生活圈评价：

对城镇区域幼儿园进行 5分钟生活圈评价，现状居住用地幼儿园教育设施服务覆盖率为

23.0%。现状幼儿园集中于老城区，近年新建的居住区幼儿园配置不足。

2.2 现状分布情况

从中心城区各街道办现状幼儿园分布情况来看，勐焕街道有 19 所幼儿园 255 个班，芒

市镇有 1所幼儿园 3个班，风平镇有 6 所幼儿园 41 个班。现状幼儿园的布局布点不均匀，

多建于勐焕街道；现状分布量来看， 目前芒市中心城区幼儿园分布尚不满足当前需求。

图 3-6 芒市中心城区幼儿园现状分布图

3、幼儿园设施条件评估

幼儿园数量较少，且规模小、分布散，生均占地面积达标率为 23%，生均校舍达标率为

31%，建设规模偏小，缺乏必要户外活动场地，说明用地充裕的情况下应该适度扩张建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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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各幼儿园之间建设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幼儿园学生规模较大，存在大额班现象，应该尽

量协调实现城区与乡镇间规模水平的平均。

四、中心城区小学现状设施评估

1、设施规模

芒市中心城区现有小学 19 所，共 373 个班。

按照《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云教[2013]12 号），现状小学生均占地

面积少量不满足标准， 部分学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较小。

由于城区人口较多、异地村庄搬迁、外来务工人员增多等原因，导致城区小学学生人数

增加，城区教育用地及校舍较为紧张，班级数严重不足。

表3-9 小学占地标准、生均校舍面积指标表

学校

类别

学校规模
生均占地面积

（㎡/生）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生)

班额

(班）

最小用地面

积（㎡）

最大班级规

模（人/班）
基本合格 合格 基本合格 合格

农村

小学

6 5832 45 21.6 34 4.84 7.85

12 8748 45 16.2 29 4.34 6.35

18 12312 45 15.2 23 4.02 5.75

24 14688 45 13.6 20 4.02 5.66

城市

小学

12 9612 45 17.8 29 6.61 10.00

18 13203 45 16.3 26.9 5.78 8.30

24 15336 45 14.2 23.2 5.38 7.90

30 17145 45 12.7 20 5.12 7.20

注：农村小学、城市小学采用《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 》（云教[2013]12号）

按照 《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云教[2013]12 号），芒市中心城区小学

的生均占地面积基本满足用地标准；在生均校舍面积方面，风平镇基本满足当前标准，勐焕

街道、芒市镇校舍总量不足，不能满足标准。

表 3-10 芒市中心城区现状小学统计表

街道（乡

镇）

小学数量

（所）

班级数

（班）

在校人数

（人）

占地面积

（m
2
）

校 舍 面 积

（m2）

生均占地面积

（m2/人）

生均校舍面

积（m2/人）

勐焕街道 9 263 13395 180804 77126.98 13.50 5.76

芒市镇 5 43 1753 30185.53 11498.44 17.22 6.56

风平镇 5 67 2982 50297.96 26102.54 16.87 8.75

总计 19 373 18130 261287.5 114728 14.41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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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上，共有 5 所小学满足《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云

教[2013]12 号）的生均占地标准，还有 14 所小学（芒市第四小学、芒市第五小学等）不满

足生均占地用地标准,达标率为 26%； 共有 9 所小学满足生均校舍面积标准，有 10 所小学

（芒市第四小学、芒市第八小学、芒市第九小学等）不满足生均校舍用地标准，达标率为

47%。

图 3-7 现状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与生均校舍面积满足用地指标比例图

图 3-8 现状小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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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覆盖情况分析

2.1 城镇 10 分钟生活圈评价

对城镇区域小学进行 10 分钟生活圈评价，现状居住用地 500 米范围内小学教育设施服

务覆盖率为 43.5%。

现状老城区的小学布局相对合理，但规模饱和，用地难以扩张。城市西南部、西部、北

部、东北部小学布局严重不足。

2.2 乡村社区生活圈评价

现状乡村范围内小学教育设施基本满足需求。

2.3 现状分布情况

从各街道办现状小学分布情况来看，勐焕街道有 9所小学 263 个班，芒市镇有 5 所小学

43 个班，风平镇有 5 所小学 67 个班。现状小学的布局布点相对均匀，多建于乡镇区或者中

心村；现状分布量来看， 目前芒市中心城区小学分布尚不满足当前需求。

图 3-9 各街道现状小学分布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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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芒市中心城区小学现状分布图

3、小学设施条件评估

小学办学规模达标率教低，现状14个小学教学点生均用地规模均未达标，达标率仅26%，

现状 10 个小学教学点生均校舍面积不达标，达标率 53%。存在学校占地面积小、设施不完

善，离标准化小学差距较大的问题；同时现状又有部分新建学校建设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较

少，教学设施使用不均衡不充分。小学在空间整合和建设指标达标合格率等两方面都存在较

大的提升空间。

五、中心城区初中现状设施评估

1、设施规模

芒市中心城区现有初中 6所（其中两所为完全中学），共 190 个班，9259 个在校生；

按照《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云教[2013]12 号），现状初中生均占地

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基本满足规划标准。

中学城区初中经过几年的建设，基本满足教育需求，部分学校还有余量（如芒市民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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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学、德宏州民族初级中学）。

表3-11 初中占地标准、生均校舍面积指标表

学校类

别

学校规模

生均占地面

积（平方米/

生）

生均校舍建筑面

积（平方米/生)

备注班额

(班）

最小用地面

积（平方米）

最大班级规

模（人/班）
基本合格 基本合格

农村初

中

12 12120 50 20.2 6.01 全寄宿制

初中生均

占地面积

在此标准

上增加 10

㎡/生

18 15030 50 16.7 5.78

24 21960 50 18.3 5.63

城市初

中

18 15300 50 17 7.10

24 21480 50 17.9 6.70

30 24750 50 16.5 6.40

九年一

贯制学

校

27 21168 45/50 16.8 5.80

36 25368 45/50 15.1 5.60

45 35070 45/50 16.7 5.50

注：农村初中、城市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采用《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 》（云教[2013]12号）

表3-12 芒市中心城区现状初中统计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班级数

（班）

在校人

数（人）
占 地 面 积

（㎡）

校舍面积

（㎡）
生均占地面

积（㎡/人）

生均校舍建筑

面积（㎡/人）

1 芒市民族中学 53 2803 89257.81 29225 31.84 10.43

2
德宏州民族初级中

学
46 2272 100463.41 25184.96 44.22 11.04

3 芒市城郊中学 30 1274 42063.02 12344 33.02 9.66

4 芒市风平民族中学 25 1321 37734.98 11899 28.57 9.01

5
芒市第二中学（初中

部分）
25 1049 63965.47 34775.22 60.98 33.15

6
德宏州民族实验中

学
12 540 36879.74 22013.27 68.30 40.77

合计 190 9259 401856.1 135308.5 43.40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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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芒市中心城区各初中生均用地、生均建筑情况图

2、空间覆盖情况分析

对城镇区域初中按15分钟生活圈进行评价，现状初中对居住用地的服务覆盖率为42.5%。

城市南部、西部、西南部缺乏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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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芒市中心城区中学现状分布图

3、初中设施条件评估

初中办学规模达标率高、建设规模大多达到标准，但存在两级分化现象，部分饱和学校

需要疏解，部分散状学校需要整合；初中资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学校有增容的条件，基本可

满足近期就读需求。但随着人口推移，初中建设仍有需求。

六、中心城区高中现状设施评估

1、设施规模

芒市中心城区现有高中 6所（其中两所为完全中学），现状在校学生人数为 12077 人，

共 251 个教学班。

按照表 2-4 芒市中心城区学校建设用地及生均建筑面积规划指标表的标准，除原芒市

职业教育中心外，其余高中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均满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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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 高中占地标准、生均校舍面积指标表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生均占地

面积（平方

米/生）

生均校舍建筑面

积（平方米/生)

班额

(班）

最小用地面积

（平方米）

最大班级规

模（人/班
基本合格 基本合格

普通城市高中 30 32400 50 21.6 6.60

全寄宿制城市

高中
30 47400 50 31.6 10.00

表3-14 芒市中心城区现状高中统计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班级数

（班）

在校人

数（人）

占地面积

（㎡）

校舍面积

（㎡）

生均占

地面积

（ ㎡ /

人）

生 均 校

舍 建 筑

面积（㎡

/人）

1 芒市第一中学 57 3100 108290.14 47574 34.93 15.35

2
德宏州民族第

一中学
57 3013 121247.11 65278.72 51.60 21.67

3
黄冈启明综合

高中
2 85 8873.49 6170 104.39 72.59

4
原芒市职业教

育中心
102 4194 40501.22 30715 9.66 7.32

5
芒市第二中学

（高中部分）
25 1094 66526.53 36167.56 60.81 33.06

6

德宏州民族实

验中学（高中部

分）

10 591 40362.82 24092.3 68.30 40.77

合计 253 12077 420030.1 209997.58 34.78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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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芒市中心城区各高中生均用地、生均建筑情况图

2、空间覆盖情况分析

现状高中主要分布在勐焕街道、芒市镇等两个区域内，服务范围涵盖芒市市域范围。

图3-14 芒市中心城区中学现状分布图

3、高中设施条件评估

芒市高级中学除了原芒市职业教育中心以外，其余学校的办学规模和建设规模均达标。

达标高中建设规模较大，远超标准，现状班额也略有余量，高中学位暂时满足就学需求，现

状高级中学教学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但是随着就读高峰的推移，未来高中资源紧缺的现

象将逐步显现，高中建设仍有需求。

七、现状评估总结

1、供给——教育设施供给及利用不平衡

从教育设施供给总量上看，幼儿园目前教育设施资源已严重供不应求，另外小学、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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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覆盖需求，高中暂有余量。

设施供给与区域需求不匹配。城区人口较多、部分学校用地及校舍较为紧张，优质资源

学校大班额现象严重；部分区域学校占地面积大，现状班级数少，教育资源利用不充分。

当前新建居住区相应教育设施配建较为滞后。

表3-15 芒市中心城区各阶段学校供需详细情况

阶段名称 现状在校学生人数

（人）

现状学校数量（所） 现状学校班级数

（班）

规划应配班数（班）

幼儿园 11101 26 287 600

小学 18130 19 373 582

初中 9259 6 191 300

高中 12077 6 253 300

合计 50567 57 1104 1782

注：规划应配班级数对应2035 年中心城区31.5万人配备要求所得。

图3-15 芒市中心城区各阶段学校供需要求与规划情况柱状图（班）

2、规模——两级分化现象严重

幼儿园、小学办学规模普遍不达标，其中幼儿园、小学数量庞杂，达标率低，缺乏整合；

初中城镇中学规模偏小，总体均衡；高中有超标情况。总体来说，两级分化严重，建设超标

学校亟需整合生源，未达标学校亟需疏散学位或用地规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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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布——城区教育资源不足、乡村教育资源相对充足

教育设施空间覆盖率不足，主要集中在勐焕街道（尤其是小学与幼儿园）。部分村庄未

配设幼儿园， 无法满足教育需求。

从国家规范服务半径上来看 （初中 1000 米， 小学 500 米，幼儿园 300-500 米），

当前芒市中心城区各阶段教育设施的空间覆盖率均不足，需在规划中增加阶段教育设施以满

足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

图3-16 芒市中心城区现状幼儿园300 米覆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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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芒市中心城区现状小学500 米覆盖图

图3-18 芒市中心城区现状初中1000米覆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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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上位及相关规划综合分析、相关案例借鉴

一、芒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1、城市性质

云南沿边地区重要的公共服务中心城市，宜居宜业的生态田园城市，滇西地区重要的对

外综合交通节点。

2、城市人口规模

2020 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 27.5 万人，2025 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 32 万人，2035 年

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 45 万人。

3、总规中教育科研用地规划相关内容

中心城区教育科研用地面积约为 262.75 公顷。中心城区形成德宏职教园区、“大湾职

教园区”以及德宏师专新校区三大职教集中发展片区。

规划完全中学按 5 万人设置一所，初级中学按 4 万人设置一所，小学按 3万人设置一所，

初级中学和小学结合居住区布置。

规划保留原有 9所小学，新建 6 所小学。规划保留原有的 5所初级中学和 3 所完全中学，

并结合周边地块适当扩建。规划新建完全中学 4所，增加初中 7 所。

4、小结

总规中明确芒市的核心城市性质之一就是云南沿边地区重要的公共服务中心城市，这就

要求以教育设施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设施要适度考虑周边区域对芒市的需求，适度提升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标准。

总规中对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进行了规划预测，规划应结合七普人口相关数据，提升规划

整体人口宜居度。

总规中对部分教育科研用地进行了明确，规划应在总规中明确的教育科研用地特别是中

小学用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深化，同时由于总规的深度问题，总规中对幼儿园只是原则引



芒市教育设施布点专项规划（2021-2035年）

80

导，对中小学用地进行了安排但部分区域不够深入且未明确每所学校的具体班数，专项规划

需要对幼儿园、部分中小学用地结合现状整体情况实事求是予以优化完善。

二、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1、总体战略定位

立足德宏、面向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芒市应充分重视和响应云南建设沿边城镇群提出

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空间结构规划，突出自身特殊条件，积极与滇西城市群、云南沿边城镇相

对接，努力打造芒市作为云南沿边地区立足德宏、面向区域综合服务中心战略地位。

2、城市人口规模

根据七普公报，芒市市域常住人口总数为 43.99 万人。从战略应对视角出发，芒市作为

德宏州人口聚集发展核心地区，需要落实国家、省、市发展战略，响应上位规划要求，承担

战略使命，积极打造人口中高速增长区，以人口增长高目标为宜。从经济增长视角出发，经

济增长效率提高，人均 GDP 显著提升，高效提高地方经济发展实力，为兼顾经济增长与人

口规模增长，以人口增长中高目标为宜。从产业聚集视角出发，为了发挥产业聚集效益，保

证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保障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充分支撑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就业人口需

要显著增加，以人口增长高目标为宜。从人口结构优化视角出发，为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

应通过外来人才大量引入，提供人才储备，优化人口受教育程度，优化人才结构，支撑芒市

高质量发展，以人口增长中高目标为宜。总之，从战略应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人口结

构优化四个角度出发，规划以中高目标应对为最佳。

到 2025 年，芒市常住总人口规模为 48 万人；到 2035 年，芒市常住总人口规模为 55

万人。

3、中心城区人口规模

芒市中心城区总面积 97.59 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开发边界用地规模 47.83 平方公里。规

划至 2025 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 24 万人，规划至 2035 年，中心城区城镇人口规模

31.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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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批片区控规

本规划对芒市已批片区控规进行了梳理，截止 2021年年底，规划收集到已批控规为 21

片区。对控规明确要求的中小学用地、幼儿园涉及地块进行了整体梳理。

图4-1 芒市中心城区部分控规示意

四、总规+控规教育设施规划评估

本规划将总规中明确的中小学用地和控规中明确的中小学用地、幼儿园用地进行规划叠

加，通过二者叠加，可以看出由于芒市控规没有实现全覆盖，因此对于幼儿园明确过的区域

更多就体现在控规覆盖地区，目前可核查的规划明确的幼儿园数量为 46个，小学为 39个，

九年一贯制学校为 3所，初中 14所，高中 3所，完中 3所。

总规、部分控规对幼儿园的规划缺少详细的指导，目前所规划的幼儿园数量远不满足规

划人口的幼儿园需求量。

总规、控规对所规划的规划覆盖度基本合理，但规划小学数量较少，大部分新增小学规

划用地规模较小，生均占地面积偏低。

总规、控规所规划的初中数量及覆盖度基本合理。

总规、控规所规划的高中数量基本合理。

现行城市总规教育设施仅布局了用地，缺少具体服务范围及规划班级规模等内容，且教

育设施规模配置标准偏低。

部分现行控规采用的教育设施建设标准较低，按照本次确定的教育设施建设标准，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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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用地面积不足以匹配规划班级，需进行班级核减或者用地扩张。下一步需按照本次教育专

项规划的相关内容调整控规。

图4-2 芒市中心城区部分控规标准与本次规划核算标准差量示意

五、案例借鉴

1、《山东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中小学幼儿园布局专项规划（2011 一 2020 年）》

1.1技术路线

首先通过对设施现状梳理， 分析滨海发展阶段及政府职能 转变， 总结规划区特征；

结合上位规划功能布局、人口增长和 人口密度因素对学龄人口进行预测。然后采取分区分

类分阶段 的方式对设施体系进行现状梳理与规划布局。

图4-3 规划技术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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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预测方法

规划针对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产业型和城区型区域特点， 制定不同的规模预测方式，

以此应对不同产业型地区对教育设 施的实际需求。

城区型人口规模预测主要以现状人口为基础，通过规划期 内自然增长人数和机械增长

人数测算规划期末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城市现状人口+规划期内自然增长人数+规划期内机械增长人数。

产业型人口规模预测主要针对不同类型工业采用不同的就业密度测算人口，具体见下表：

表 4-1 不同产业对应就业密度表

产业类型 就业密度

化工产业
1500-2000人/km2

装备制造业产业
3000人/km2

高新产业
5000人/km2

科技研发
5000人/km2

物流产业
1000人/km2

港口作业 270人/泊位

1.3发展阶段判断

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的发展阶段特征， 将其分成发展起步期、快速增长期和稳定增长

期三个不同阶段， 结合相关案例经验， 对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在校生千人指标，以此作为

规划生源规模预测的主要依据。

表4-2 不同阶段在校生千人指标表

发展阶段 参考案例
在校生千人指标（人/千人）

幼儿园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发展起步期 快速增长期*50% 6.6 23.5 45.1 11.8

快速增长期 大庆1988-1997 13.1 46.9 90.1 23.6

稳 定

增 长

期

产业型（组团中

心）

大庆1998-2007 17.2 50.3 74.8 16.4

城市型 潍坊2001-2009 21.6 35.2 70.0 19.9

1.4案例启示

针对新区特征，划分不同发展阶段，赋予不同的生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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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区特点，创新教育设施规模预测方式，合理应对新区不确定因素多的问题。

2、《淮安市城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布局规划（2017-2030）》

2.1分期分区测算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近期（至 2020 年）城区人口 145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174 平方公里；中

期（至 2025 年）城区人口 170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204 平方公里；远期（至 2030 年）

城区人口 220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264 平方公里；

教育片区划分：为便于总体规模预测及控制，规划将城区划分为 7 个教育片区，分别

为清河区、清浦区、淮阴区、江苏淮 安经济开发区、淮安区、淮安生态新城以及淮安工业

园区。古黄河以北的地区为淮阴区， 清河区包括主城区部分以及清河新区， 里运河以南、

苏北灌溉总渠以北之间区域为清浦区，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包括铁路以西片区、徐杨片区、

南马厂片区、高教园区、新港片区以及盐化工片区。

2.2明确千人指标和生均定额等相关标准

以基本标准为基础，针对不同分区的特点制定千人指标、生均用地标准。

表 3-4 各教育分区千人指标

城市区域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清江浦区
原清河区片 31 88 49

原清浦区片 35 71 32

淮阴区城区 淮阴区城区片 31 77 39

淮安区城区 淮安区城区片 31 78 36

洪泽区片区 洪泽区片区片 21 48 20

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学城片 31 42 15

新港片 31 67 44

开发区西片区片 42 91 45

徐杨及南马厂片 24 43 20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
生态文旅片 62 95 46

高铁新城片 45 48 16

淮安工业园区 淮安工业园区片 24 43 20

苏淮高新区 苏淮高新区片 21 43 24

生均定额标准：幼儿园——老城区保留的幼儿园，生均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2平方米；

迁建或新建的幼儿园，生均用地面积 不低于 15 平方米。

小学——老城区保留的小学，生均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8平方米；迁建或新建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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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26.61平方 米。

初中——老城区保留的初中，生均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23平方米；迁建或新建的初中，

生均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31.42平方 米。

高中/职校——老城区保留的高中/职校，生均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23平方米；迁建或新建

的高中/职校，生均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32.2平方米。

2.3案例启示

案例将规划区针对定位及性质的不同进行分区规划，针对不同片区不同的性质进行指标

分类，分区定额预测；

各片区因定位及其性质的不同，生源及各类指标均进行分类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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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目标及需求预测

一、规划目标

结合芒市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公共服务中心的规划愿景,对照“以人为本”新

型城镇化县城建设标准和“三高”发展目标，按照“现状建成区着重补短板、外围城区匹

配发展要求”的原则,通过“优布局、补短板、强实施”的方法,统筹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科

学制定新-轮教育布局规划。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推动芒市中心城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表 5-1 芒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布局基本量化指标表

学段 指标 2020 年 2025 年 2035 年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在校生（千人） 56.64 57 58

学前覆盖率 23.0% 40% 65%

公办园在园儿童占比 41.30% 50% 60%

义务教育

小学在学生（千人） 92.5 93 95

小学覆盖率 43.5% 55% 68%

初中在校生（千人） 47.24 48 50

初级中学覆盖率（） 42.5% 50% 70%

高中教育 高中在校生（千人） 61.62 62 64

二、需求预测

1、芒市中心城区人口规模预测

根据芒市七普公报，芒市常住人口总数 43.99万人，中心城区人口约为 19.6万人。

根据《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到 2025年芒市实有人

口规模 51万人，其中常住总人口为 48万人，中心城区人口 24万人；到 2035年，芒市实有

总人口规模为 69万人，其中常住总人口 55 万人，中心城区人口 31.5万人。本次规划采用

《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 2025年中心城区常

住人口规模为 24万人，到 2035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 3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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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芒市中心城区学位需求预测

2.1 芒市全市近 10 年教育发展趋势

至 2020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59所，其中幼儿园 62所（公办 35所，民办 27所）；

小学 77所，其中完小 68所，教学点 9个；九年制学校 2所；普通中学 14所，其中高级中

学 1所，完全中学 1所，初级中学 12所。比 2011年，幼儿园增加 40所，小学减少 23所，

初中数量不变，普高增加 1所。

至 2020年全市幼儿园学生数为 14281人，比 2011年增加 4268人，平均增长率为 4.08%；

小学学生数为 38039人，比 2011年增加 5840人，平均增长率为 1.88%；初中学生数为 14305

人，比 2011年增加 508人，平均增长率为 0.42%；普高学生数为 4191人，比 2011年增加

1922人，平均增长率为 5.33%。

图 5—1芒市近 10年学校数量增长图

图 5—2芒市近 10年学校班级数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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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芒市近 10年学生数增长图

从全市近 10年的千人学生数来看，学前、小学、普高千人学生数呈逐步增长趋势，初

中千人学生数在回落后近几年又有所提升。近 10年市各类学校学生千人学生数平均为学前

学前千人学生数为 29.44生/千人，小学千人学生数为 84.63生/千人，初中千人学生数为 33.17

生/千人，普高千人学生数为 7.62生/千人。

表 5—2芒市近 10年千人学生数一览表

近 10 年各类学校千人学生数一览表

年度
市常住总人口

（万人）

学前千人学生数

（生/千人）

小学千人学生数

（生/千人）

初中千人学生数

（生/千人）

普高千人学生数

（生/千人）

2011 39.28 25.49 81.97 35.12 5.78

2012 39.50 26.86 81.47 33.96 6.42

2013 40.00 28.98 81.08 33.48 6.79

2014 40.06 29.25 83.39 33.64 7.41

2015 40.27 28.82 85.13 33.62 7.18

2016 41.57 28.52 84.99 32.87 7.89

2017 42.10 30.85 85.57 32.60 8.24

2018 42.36 31.47 87.56 31.79 8.56

2019 42.81 31.72 88.68 32.13 8.36

2020 43.99 32.46 86.47 32.52 9.53

平均 29.44 84.63 33.17 7.62

2.2 学生规模预测

本次规划依据第二章学校建设用地及生均建筑面积规划指标表采用千人学生数预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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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配置标准法综合预测，2020年现状幼儿园班额为 299班，到 2025年需 450班，到 2035

年需 600班；2020年现状小学班额为 373班，到 2025年需 480班，到 2035年需 610班；

2020年现状初中班额为 190班，到 2025年需 230班，到 2035年需 300班；2020年现状高

中班额为 251班，到 2025年需 270班，到 2035年需 360班。

（1）千人学生数预测法

根据芒市七普公报，芒市常住人口总数 43.99万人。从往年的出生率来看在逐年下降，

每年出人口约 5500人左右。参照国家新出台的“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又

考虑人口机械增长的因素，芒市 2025年人口出生率按 15‰计。

千人学生数的计量模型如下(以小学为例)： 千人小学生数=人口出生率*6（年制）

根据《芒市教育事业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9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5%。

由此，结合升学率可以推算出每千人中的学生数：芒市学前教育幼儿园按照 3个年级计，

入学率为 94%，每千人学前学生数为 42.3 人；初中和小学为义务教育，入学率为 98%，小

学按六个年级计，每千人小学生数为 88.2人，初中按三个年级计算，每千人初中学生数为

44.1人。高中入学率 95%，每千人高中阶段学生数为 42.75 人。

将芒市中心城区现状千人学生数和根据人口出生率推算的芒市 2025年千人学生数比较

发现，中心城区现状指标还比推算市均的高，因此确定“千人指标”的时候不能按一个固定

的标准去计算，需因地制宜的根据人口政策、城市定位及人口发展趋势、所处区域综合确定，

而本次中心城区属于教育集中区，其各项指标都高于市平均。

表 5—3 2005—2019年芒市总人口数、出生率和出生人口数量变化情况

年度 年末总人数（万人） 出生率（‰） 出生人口数（人）

2005 年 36.61 15.11 5532

2010 年 39.08 14.15 5473

2015 年 40.27 13.72 5598

2019 年 42.81 13.03 5549

表 5—4芒市中心城区学生规模预测表

年份 中心城区人

口数（万人）

中心城区幼

儿园（人）

中心城区小

学(人）

中心城区中

学（人）

中心城区高

中（人）千人指标

2020 年 19.6 11101 18130 9259 1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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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千人学生数法教育设施需求预测一览表

年

度

现状

幼儿

园

（班

）

需求

幼儿

园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小学

（班

）

需求

小学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初中

（班

）

需求

初中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高中

（班

）

需求

高中

（班

）

差额

（班

）

20

20

年

299 370 -71 373 403 -30 190 185 5 251 242 9

20

25

年

—— 456 -157 —— 496 -123 —— 230 -40 —— 298 -47

20

35

年

—— 609 -310 —— 665 -292 —— 315 -125 —— 403 -152

（2）配置标准法

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2020年 19.6万人，预测到 2025年常住人口 24万人，到 2035年 31.5

万人。根据前文学校办学规模设置标准表，每 5000人配置 9班幼儿园一所，每 10000人配

置 18班小学一所，每 20000万人配置 18班中学一所，每 40000人配置 30班高中一所的要

求，测算出 2025年、2035年各阶段教学班额数。

表 5—6配置标准法预教育设施需求预测一览表

年

度

现状

幼儿

园

（班

）

需求

幼儿

园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小学

（班

）

需求

小学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初中

（班

）

需求

初中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高中

（班

）

需求

高中

（班

）

差额

（班

）

202

0年 299 370 -71 373 403 -30 190 185 5 251 242 9

202

5年 —— 432 -133 —— 432 -59 —— 216 -26 —— 180 71

千人指标（‰） —— 56.64 92.50 47.24 61.62

2025 年 24 13680 22320 11520 14880

千人指标（‰） —— 57 93 48 62

2035 年 31.5 18270 29925 15750 20160

千人指标（‰） —— 58 95 5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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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5年 —— 567 -268 —— 567 -194 —— 284 -94 —— 236 15

（3）需求确定

综合千人学生数预测法以及配置标准法预测结果，最终得出 2025年、2035年个阶段教

学班额数，如下表所示：

表 5—7芒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需求预测一览表

年

度

现状

幼儿

园

（班

）

需求

幼儿

园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小学

（班

）

需求

小学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初中

（班

）

需求

初中

（班

）

差额

（班

）

现状

高中

（班

）

需求

高中

（班

）

差额

（班

）

20

20

年

299 370 -71 373 403 -30 190 185 5 251 242 9

20

25

年

—— 450 -151 —— 450 -77 —— 240 -50 —— 240 11

20

35

年

—— 600 -301 —— 582 -209 —— 300 -110 —— 3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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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育设施规划布局

一、规划策略

1、区域差异化布局

依据中心城区发展结构、现状建设用地条件，以区域差异化的布局策略对不同功能区块

的教育设施进行规划。

1.1 现状建成区

现状建成区为中心城区建设的核心区，存量挖潜，补充短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主。

合理引导教育资源向外围区域疏解。

1.2 外围城区

外围城区如火车站片区、工业园片区等未来人口高速增长区域，以推进预留足量教育用

地，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为主；风平镇、轩岗乡主要以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适量配置

教育资源为主。

2、统筹发展，促进综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2.1 均衡布局，不断缩小区域差异

现状建城区强化对学位资源进行统筹与协调。现状建成区应注重消除“大额班”，将学

位紧缺的学区的学龄人口适度牵引至学位富余学区。乡镇地区应注重消除小于 6 班的教学点，

准确把握布局要求，妥善处理撤并问题。

2.2 优化布局，保障居民就近入学

勐焕街道、芒市镇合理布局中小学，保障绝大多数居民能够就近入学；风平镇、轩岗乡

稳步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结合校车和住宿等方式进行布局优化。

3、灵活多样，保障教育设施发展用地供给

3.1 与城乡规划结合，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

结合城市整体空间发展统一安排，充分考虑未来居住人口聚集趋势，早好未来基础教育

设施的用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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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相结合，改善更新地区教育设施用地供给

老城区通过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的逐步实施，增加教育用地供给，解决学校用地不足

等问题。

3.3 与学校建设标准相结合，大力挖潜改造现状教育设施

对于无法新增用地的校区，通过对现状校区和校舍的改造，提升校区教育环境。

二、布局调整策略

根据区域发展条件的不同，芒市中心城区中小学空间布局调整采取差异发展的空间布局

调整策略，形成“两分区五类型”的空间优化布局思路。

1、两分区

结合根据中心城区发展条件及现状中小学布局情况，划分为“现状建成区、未来建设区”

两类分区。

1.1 现状建成区

该区中小学学校布局集中，在空间布局上，一是优化现状中小学布局，对生均不达标的

学校进行适当的扩建，并控制各校招生规模。二是鼓励引导该区教育优质资源向外围地区覆

盖延伸。

1.2 未来建设区

该区承接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纾解，注重完善综合配套。以集中建设示范性学校和突

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为主，突出中小学配套和规模化办学为主，抓紧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入住，

使居住人口能够在本地入学，减少现状建成区教育压力。

2、五类型

2.1 保留

一是对于用地规模和设施水平均已达标的学校,采取保留措施。二是对于现状用地已经

达标，但生均用地面积过小，周边没有可以扩征的用地。对这类学校可以通过减少学位来使

学校达到各方面指标。

2.2 改扩建

一是对于用地规模达标，但学位无法满足需求的学校可以通过改建已有学校设施，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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